哈尔滨啤酒浙江省五人制足球挑战赛决赛

补  充  通  知

各参赛球队：

哈尔滨啤酒浙江省五人制足球挑战赛决赛将于5月15日、16日在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室内五人制足球馆（黄龙网球馆）举行。现就决赛有关事项，作补充通知如下：

1、5月15日10：00在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室内五人制足球馆(黄龙网球馆)会议室进行分组抽签仪式和领队会议,宣布落实相关事宜；望所有参赛球队领队能够按时到场参加，若缺席不到，则将由组委会工作人员代替抽签。

2、所有球队必须着平底足球鞋，佩戴护腿板参加比赛，所有着碎钉、胶钉、皮钉、钢钉足球鞋和未佩戴护腿板的运动员均不允许上场比赛。
3、所有球队必须着赛事组委会统一安排的哈尔滨啤酒分队背心参赛、领奖。

4、所有参赛球队均在球场看台区域侯场比赛；根据竞赛日程安排，于比赛前半小时在黄龙室外五人制足球场进行热身，并在比赛开始前10分钟进入比赛场地报到。

5、进入黄龙室内五人制足球馆（黄龙网球馆），任何人不得进行抽烟和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；若有发现，则将对球队按照30元/例的标准进行罚款，所有罚款在球队的参赛补贴中扣除。
6、五人制足球不允许在场地内吐痰，若有发现，则将对球队按照30元/例的标准进行罚款，所有罚款在球队的参赛补贴中扣除。
7、所有参赛球队必须把最终报名表于5月14日12时前上报到赛事报名邮箱，未按时上传名单的则将默认预选赛参赛报名表若参赛名单有改动，需要在报名单上注明新增球员名单，赛事组委会将统一落实新增球员的保险，保险费用由参赛球队自行承担，并在参赛补贴中扣除。
8、所有参赛球队（不包括杭州赛区出线球队）将获得参赛补贴人民币1500元；球队结束所有比赛后，由球队领队向赛事组委会财务工作人员领取；比赛过程中出现任何打架、斗殴、罢赛、拖延比赛等违反体育竞赛道德的现象，赛事组委会有权扣除球队的参赛补贴；对于情节恶劣的行为，赛事组委会将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。
9、所有参赛球队来杭参赛期间的交通、食宿由各球队自行解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赛事组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5月12日
